
财政必须严格按预算办事

本刊评论 员

前不久，国 务院一位领导同志在有关部门的报告上批示：财政必须严格按预算办事；今后动

用 中央预备费，要经国务院有关会议 讨论批准。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，表明 了中央对财政工 作

的高度重视和严 肃审慎的态度。认真贯彻落实上述 指 示 精 神，对于严 肃预算管理，平衡国家财

政，促进改革深化和经济稳定发展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国家预算是国家的基本财政计划，是国家从财力分配上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宏观控制的重

要工具。国 家根据每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 测，编制年度预算，有计划地集中和使 用一部分国民

收 入。国家预 算能否圆满实现，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能否圆满 实现。当前，我国正 处

在实现新旧 体制转换和第二 步经济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，经济体制 改 革 要 加快和深化，国民经

济要稳定协调地 发展。改革和发展面 临的重要矛盾之一，就是资金严重短缺。近年来，国家在安

排预 算时不得不打一定数量的赤字，然后统筹考虑，确保重点、兼顾一般，尽力处理好积累 与消费

等重大比 例关系，以 保证改革和建设的资金需要。这样安排下 来的预算，各方面都绷得很紧，执

行时尤其需要谨慎稳妥，顾 全大局，积极而 有成效地克服遇到的一些困难。否则，“牵一发动全

身”，一个方面 或一个环 节突破预算，就会妨碍国 家财 力 有计划的平衡分配，干扰经济发展战略

的顺利实施和实现。
从今年前五个 月的预算执行情况来看，财政收 入 虽比 去年同期有 了一定幅度的增长，但支出

的增长幅度更大。要圆 满 完成今年的预算收 支任 务，必须严格按预 算办事。
严格按预算办事，就要认真执行财政收 入计划，大力 组织财政收 入、保证完成或超额完成收 入

任 务。今年的财政收 入任 务很重，各地区、各部门都要高度重视，认真落实国家预算安排的收 入

指标，严格执行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和规章制度，加强财税征收 入 库工作。对于这两 年采取的新

的增收措施，要认真付诸实施，并保证取得预期的实效。目前，财政收 入方面的“跑、冒、滴、

漏”现象仍很严 重，随意减税 免税，偷漏税收，截留利润，虚报亏损，滥发奖金、补贴和实物等

现象时有发生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个别地 区还人为 地 制造“收 入滑 坡”现象。这些 方面的问

题，严 重影响财政收 入任 务的完成，必须及时予以 制止和纠正。各地区、各部门、都必须加强 全

局观念，正确处理局部与 全局的利益关系，为 实现国家的预算收 入多作贡献。
严格按照预算办事，就要认真加强支出管理。目前，财政支出盘子过大的状况还未得到根本

改 变，追加支出的呼声也还很高。各地 区、各部门必须认真执行财政、信贷收 紧的方针，严格支

出管理，不开新的增支口 子，年终不得突破支出指标。支出管理的重点是基本建设支出和行政经

费。要重点压 缩地方自 筹基建投 资，使之控制在国家下达的预算指 标之内。继续实行本年自筹基

中
国
财
政
杂
志
社



建突破指标部分不列当 年决算，并在下年预算中相应扣除的办法。对修建楼堂馆所等非生产性基

建支出，更要严加控制。各级政府都要按照国务院决定停缓建33个在京楼 堂 馆 所 项目的精神，

对本地的楼堂馆所项目进行严格清理，该缓建的缓建，该停建的停建，大力 节减不必必要的基建支

出。行政经费连年突破预算，社会集团 购买 力 大幅度增长，不 仅浪费了大量资金，而且助 长 了 奢

侈浪费之风。各地 区、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控制行政经费和社会集团 购 买 力的重要意义，结 合机构

调整，控制人员编制，重新核定经费指标，完善行政经费包干办 法，严厉控制高档消费品 购置，

节减会议 费、差旅费等各项 经费，确保行政经费不突破预 算。
应该承认，由于我们国度大，经济情况 复杂，加之正 在进行新旧 体制转换

，
预 算执行过程 中

难免出现一些预料不到的问题。这就要求，对待执行中出现的新问题要审慎处理。对于能够推迟

的减收增支事项，应尽量推迟，留待下年度预 算中统 筹安排。对 于非办不 可的事情，属于减 少财

政收 入的，应另辟财 源，增加新的收 入，以 盈补亏；属于增加财政支出的，应该尽可能调整支出结

构或动用预备费解决。动用预 备费必须严格掌握，按规定程 序办 事，不能把这项 本来是用作解决

自 然灾害等意想不到的问题的后备资金，作为随意追加支出的资金来源，同时在时间上也不 宜过

早动用。总之，执行中的预算调整，必须坚持量入为出的原 则，增收 可以 相应增支，减收必 须相

应减支，不得影响财政平衡或扩 大预 算收 支差 额。
以 上是就 当 务之急来说的。维护预算的严 肃性，严格按照预算办事，不是权宜之计，而是长

久之 策。因此，从根本上说，还必须更新旧 的预算管理 观念，建立健 全预 算管理 方 面的法律制度，

使预算的确立和执行等都有法可依，建立在依法办事的基础上，世界上许多发达国 家都设有预算

法，对预算的编制、审议、批准、执行、调整和决算审计等程序作出法律规 定，进行硬性约束。
预算一经审议批 准，就具有法律效 力；未经法定程序审议批准，任 何人无权调整预 算。我国正 在

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，预 算管理方面的法制建设尚处于薄弱环 节。今后，应 当根据我国的实际

情况，参考和借鉴发达国家的预算立法经验，逐步建立起 有中国特 色的完善的预算法规，以 期把

预算管理 纳入正 常的稳定的法治的轨道。

简讯 全国财政收入超亿元县（市）已达55个

据地方财政决算统计，1987年财 政收入超亿元的

县（市）已达55个，比1986年的42个又增加13个。这

55个县的分布情况是：江苏16个 ，浙江11个，上海10

个，广东 6 个，四川 3 个，福建、山东各 2 个.贵州

1 个。北京、辽宁、吉林、安徽各 1 个，这四省市的

超亿元县是1987年涌现出来的。

在55个超亿元县（市）中， 有20 个已 超 过 2 亿

元。它们是：上海的川沙县、上海县、嘉定县、宝山

县、南汇县、崇明县；江苏的无锡县，江阴县、武进

县、常熟市、张家港市、吴县；广东 的东莞市、 中山

市、顺德县、南海县；浙江的萧山县、 绍兴县；福建

的龙岩市和贵州的遵义市。其中，上 海的川沙县和江

苏的无锡县收入已超过 3 亿元。

上述55个超亿元县（市），不仅在本省、市的财

政收入中占有相当地位，而且对国 家财 政积累的贡献

也很大。55个超亿元县（市）只占全 国县（市）级预

算单位2 354个的2.3%，但是，这些县的财政收入已达

94.54亿元，占全国县（市）级财政收入538.22亿元的

17.6%，而财政支出仅为33.41亿元，只占全国县（市）
级财政支出583.09亿元的5.7% 。

县（市）财政是国家财政的基础。 近年来，不少

地方加强了对亿元县的支持和培植工作。如江苏、浙

江等省每年都召开会议，总结交流 和推广财政收入超

亿元县（市）的经验，他们坚持 “欲取先予”，从发

展生产入手培养财源，省财政对经济基 础较好的县采

取借给发展生产的短期周转金的方法促进 生产发展。

同时，还对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制订了 奖励办法予以

鼓励。

（地预 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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